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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東提名人選參選董事的程序

根據第六次經修訂和重述的天鴿互動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章程（「章程」），
本公司可通過普通決議推選一名人士為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，以填補本公司董事
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臨時空缺或出任現任董事會新增成員。

根據章程第58條，本公司任何一名或多名股東（「股東」）於遞呈要求日期持有附帶
於本公司股東大會投票之權利的本公司實繳股本不少於十分之一，則有權隨時向
董事會或本公司秘書發出書面請求，要求董事會召開特別股東大會，以處理有關
請求書所指明之任何事項（如董事的選任）。董事會須於發出請求書之日起兩個月
內舉行會議。如董事會於請求書發出之日起二十一日內未能召開股東會議，則該
等請求者可按相同方式自行召開會議，而本公司須向請求者償付因董事會未能召
開會議而使請求者產生的所有合理開支。

倘若股東（有適當資格出席並於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人士）有意於股東大會上提名非
本公司董事之人士參選董事，則該股東須將其有意提名該人士參選董事的書面通
知（「通知」）遞交至本公司總部（地址為中國杭州湖墅南路186號麗陽國際商務中
心3A09室），或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，即本公司的香港股票登記處（地址為
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-1716室）。

通知必須標明獲提名參選董事的候選人全名，包括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
券上市規則》第13.51(2)條要求的該候選人的履歷詳情，並經相關股東簽署。通知
還須附帶經候選人簽署表示其同意接受提名的確認函。

可向公司遞交通知的最短期間應至少為七(7)天，而如果通知是在選任董事的相關
股東大會通知發出後遞交的，遞交通知的期間開始日期將為寄發選任董事的相關
股東大會通知發出後一天，而截止於股東大會日期前至少第七(7)天。


